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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航天华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担保基本情况 

北京航天华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、张锦峥

（公司实际控制人）、宋晟翀（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配偶）（以下合称“担

保方”）作为担保方对外担保情况如下： 

1、2021 年 11 月 25 日，担保方与北京京丰龙华商贸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北京京丰”）及东电创新（北京）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东电创新”）签署业务借款担保合同，担保方为北京京丰向东电创

新借款 200 万提供担保，担保期限自 2021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3 年 2

月 24 日。上述借款到期后，各方签署协议将还款期延至 2023 年 5 月

31 日。 

2、2021 年 12 月 10 日，担保方与北京京丰及东电创新签署业务

借款担保合同，担保方为北京京丰向东电创新借款 200 万提供担保，

担保期限自 2021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3 年 2 月 24 日。上述借款到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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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各方签署协议将还款期延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。 

3、2021 年 12 月 22 日，担保方与北京鹏程泰华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北京鹏程”）及东电创新签署业务借款担保合同，担保方为

北京鹏程向东电创新借款 200 万元提供担保，担保期限自 2021 年 12

月 22 日至 2023 年 2 月 24 日。上述借款到期后，各方签署协议将还

款期延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。 

近日，经公司核实发现，上述 3 笔担保在解除公司担保责任后，

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担保方重新签署了相关合同，公司仍负有担保责

任。 

4、2023 年 4 月 19 日，担保方与郑培龙签署借款协议，担保方

为张锦峥向郑培龙借款 190 万元提供担保，担保期限自 2023 年 5 月

10 日至 2025 年 5 月 9 日。 

上述 4 笔担保累计金额 790 万元，担保金额占经审计最近一期净

资产 3.06%。 

（二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2024 年 5 月 30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会议

由张锦峥主持，应出席本会议董事 5 名，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为

5 名。会议以同意 4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其中关联董事张锦峥

回避表决的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》。本次审议对外

担保事项为追加审议。该议案尚需经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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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1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北京京丰龙华商贸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1999 年 7 月 8 日 

住所：北京市房山区城关镇火车站西 4 号北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房山区城关镇火车站西 4 号北 

注册资本：3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钢材销售 

法定代表人：张瑞兰 

控股股东：宋凯歌 

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：否 

是否提供反担保：否 

关联关系：无 

2、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3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北京鹏程泰华科技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9 年 8 月 8 日 

住所：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长虹西路 73 号 1 幢 1 层 G23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长虹西路 73 号 1 幢 1 层 G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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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500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销售金属材料 

法定代表人：刘盾 

控股股东：刘盾 

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：否 

是否提供反担保：否 

关联关系：无 

4、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（二）自然人 

姓名：张锦峥 

住所：北京市丰台区云岗南区东里 13 楼 2 单元 12 号 

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：是 

是否提供反担保：否 

关联关系：为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

信用情况：是失信被执行人 

执行法院：兴城市人民法院 

执行依据文号：（2023）辽 1481 民初 3101 号 

立案时间：2023 年 10 月 18 日 

案号：（2023）辽 1481 执 2397 号 

做出执行依据单位：兴城市人民法院 

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：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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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来源：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

信息发布时间：2023 年 12 月 25 日 

张锦峥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

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2021 年 11 月 25 日，担保方与北京京丰龙华商贸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北京京丰”）及东电创新（北京）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东电创新”）签署业务借款担保合同，担保方为北京京丰向东电创

新借款 200 万提供担保，担保期限自 2021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3 年 2

月 24 日。上述借款到期后，各方签署协议将还款期延至 2023 年 5 月

31 日。 

2、2021 年 12 月 10 日，担保方与北京京丰及东电创新签署业务

借款担保合同，担保方为北京京丰向东电创新借款 200 万提供担保，

担保期限自 2021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3 年 2 月 24 日。上述借款到期

后，各方签署协议将还款期延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。 

3、2021 年 12 月 22 日，担保方与北京鹏程泰华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北京鹏程”）及东电创新签署业务借款担保合同，担保方为

北京鹏程向东电创新借款 200 万元提供担保，担保期限自 2021 年 12

月 22 日至 2023 年 2 月 24 日。上述借款到期后，各方签署协议将还

款期延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。 

近日，经公司核实发现，上述 3 笔担保在解除公司担保责任后，

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担保方重新签署了相关合同，公司仍负有担保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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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。 

4、2023 年 4 月 19 日，担保方与郑培龙签署借款协议，担保方

为张锦峥向郑培龙借款 190 万元提供担保，担保期限自 2023 年 5 月

10 日至 2025 年 5 月 9 日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（一）担保原因 

担保方为被担保方进行担保是由于对方与公司有合作关系，公司

通过担保方式支持被担保方发展，利于双方更好的后续合作。 

（二）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

上述担保事项不涉及利益情况，但可能存在公司被要求履行担保

责任的风险。 

（三）对公司的影响 

因上述担保事项占公司净资产比例较小，暂未对公司造成不利影

响，公司将督促被担保方尽快偿还债务，消除公司担保责任。 

五、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

项目 金额/万元 
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的比例 

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挂牌公司合并报表外

主体的担保余额 
790 3.06% 

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- - 

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的担保余额 - - 

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余额 - - 

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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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790 3.06% 

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790 3.06%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北京航天华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

决议》 

 

北京航天华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6 月 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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